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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牌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13.09(1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
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茲提述 (a)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月10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於
2024年1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，以待刊發本公司
的內幕消息公告（「內幕消息公告」）；(b)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1月15日的公告，內
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反對一項構成尚待本公司刊發
的內幕消息公告主要事項的交易而辭任，自2024年1月15日起生效；及 (c)本公司
日期為2024年1月17日的提示性公告，內容有關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一項
非常重大出售事項。

本公司宣佈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根據證券及期貨（在證券市場上市）
規則（香港法例第571V章）第8(1)條指令聯交所暫停所有本公司股份買賣，自 2024

年2月14日上午九時正起生效。

董事會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LET Group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盧衍溢

香港，2024年2月1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盧衍溢先生（主席）。


